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侵上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定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陳昆鴻律師

訴訟參與人

即被 害 人  代號AC000-A113001（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法律扶助律師李季錦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

原侵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15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定騫於民國113年1月4日上午1時40分，在臺南市○區○○

路0段000號0樓0室住處，與代號AC000-A113001成年女子

（下稱甲女）見面，並由蔡定騫以伏特加、美粒果調製酒類

一同飲用。因甲女前往上開處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

A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

識漸模糊，進而睡著。蔡定騫見狀，趁甲女不能及不知抗拒

之際，即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脫去甲女衣物，親吻甲女胸

部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甲女於性交過程中，曾短暫清

醒而知悉，但仍無力反抗。直至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

完全清醒，始自行著衣離去。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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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能力之說明：㈠證人甲女於偵查具結後證述，並無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

證據。㈡LINE對話紀錄截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

報告、衛教資訊網頁截圖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已

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

該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蔡定騫（下稱被告）否認有乘機性交犯

行，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蔡定騫與甲女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見面，並有一

同飲用酒類，因甲女於前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

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

意識漸模糊，進而睡著，嗣於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

清醒時，始自行穿著內衣及上衣後離去等情，業據證人甲

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結證明確（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

審卷第157至186頁），被告亦不爭執，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事實欄所載時、地對甲女為乘機性交，有下列各情

可證：

　　　⒈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結證稱其睡著後，曾短

暫清醒，知悉遭被告親吻胸部及性交，但無力反抗，回

家後發現內褲上有很多分泌物，故LINE被告詢問是否有

戴保險套，被告回答全程都有戴，當天到被告住處沒有

提到發生親密行為的事，其後前往報案，由員警帶去醫

院驗傷等語（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

頁）。

　　　⒉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6點43分至45分間，對

被告傳訊：「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因為我內褲

好像有一些精液」、「我醉了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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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5分針對甲女上開「我只想問 你有

戴套嗎」詢問，傳訊：「有」，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8

分傳訊：「全程戴套嗎」，被告隨即傳訊：「對」，甲

女於同日上午6時49分傳訊：「我需要了解我需不需要

吃藥…」，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9分針對甲女上開「全

程戴套嗎」詢問，傳訊：「全戴」，此有LINE對話紀錄

截圖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4至65頁）。被告於甲女詢

問上開性交過程時，明確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並無

任何對甲女之發問表示質疑或否認性交。

　　　⒊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報案後，由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驗傷及採證，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可按（見偵

卷第111至115頁），再經送驗結果：

　　　　⑴在甲女右胸、左胸之採證棉棒，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鑑定，以唾液澱粉酶法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反

應，經萃取DNA檢測，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

主要型別，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按

（見偵卷第28至31頁）。嗣採取被告唾液以DNA-STR

鑑定法鑑定檢測，並與上開甲女右胸、左胸採證棉棒

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比對，結果

二者DNA-STR型別相符，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鑑定書足稽（見偵卷第37至43頁）。

　　　　⑵甲女之尿液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結

果，有BROMAZEPAM、ZOLPIDEM藥物之陽性反應，BROM

AZEPAM為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ZOLPIDEM為非苯二

氮平類安眠鎮靜劑，有該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可

佐（見偵卷第32至33頁）。又依奇美醫療體系衛教資

訊網頁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3至109頁），BROMAZEP

AM藥物具有鎮靜安眠效果，有嗜睡、肌肉無力等副作

用，服藥期間勿飲酒；ZOLPIDEM用於治療失眠，作用

快速，有嗜睡、頭暈、視力模糊等副作用，服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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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飲酒。

　　　綜合上情以觀，甲女證述之情，核與被告不爭執之情節、

甲女與被告傳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開對甲女採證、

檢驗結果，均屬相符，足佐甲女證稱因有服用安眠鎮靜劑

藥物再飲酒，故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

況，而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應可信為真正。　　

　　㈢被告雖以下列各情，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然

查：

　　　⒈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固記載：⑴在被害人

外衣未發現可疑精斑液；⑵被害人內褲採樣褲底斑跡、

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未發現任何精子細胞、未檢

出DNA量：⑶被害人口腔棉棒以酸性磷酸酵素檢測法檢

測結果，呈陰性反應，故未進行DNA鑑定（見偵卷第29

頁）。惟被告性交時全程使用保險套，已如前述，故未

檢出被告精子細胞、DNA亦屬合理，自不能據此即認被

告與甲女未發生性行為。又甲女於偵查中雖陳稱有對被

告口交等語（見偵卷第27頁），但甲女於原審審理中則

結證稱印象模糊不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184頁），參

以甲女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

則甲女就有無口交一節，無從明確陳述，並無違常情，

不得據此即認甲女之指述全不可採。況甲女上開證述遭

被告乘機性交等情為可信，亦已如前述。　　　　

　　　⒉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記載，甲女陰部有六點鐘不規則鋸齒狀，其他

均無明顯外傷（見偵卷第111至115頁）；證人即醫師梁

玉玲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不能以處女膜的形狀來確定說

甲女有沒有受傷等語（見原審卷第154至157頁）。然被

告係利用甲女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

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乘機性交，被告自無

須施以暴力，甲女未留下任何傷勢，亦屬可能，亦無從

以甲女未有受傷，即認被告未對甲女性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⒊甲女雖自承對被告有好感，有想要進一步認識等情，但

不得逕等同被告可不經甲女同意即可為性交，而被告復

未能舉證已獲得甲女同意性交，尚無從為被告有利認

定。

　　　⒋被告辯稱傳訊甲女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係為避免遭

人懷疑有性功能障礙等語。然此辯解實不符常情，難以

採信。

　　　⒌被告辯稱得知甲女有男朋友後，無意繼續往來，甲女仍

至被告住所，要求飲酒及同眠，被告有以棉被隔開2

人，不能排除甲女因不滿，自行塗抹被告唾液，而構陷

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倘對甲女性交，除了採證部分外，

豈有未能於其他部位採取被告之DNA等語。然觀諸被告

與甲女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1月4日間Line訊息內

容（見原審卷第35至65頁），被告與甲女互動良好，尚

無法佐證被告無意往來而造成甲女不滿之情，自亦不能

認定甲女有構陷被告之動機。再者，男女發生性行為，

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無破損，過程中無其他體液或皮

膚接觸，女性陰道深部或外陰部有可能未遺留男性之DN

A或遺留量微無檢出；是否會在女性身上遺留足資檢測

之男性DNA量，會受女性個人生理狀況、行為時觸碰力

道、方式、時間長短、有無射精、有無使用保險套、有

無清洗及案發至採證間隔時間等因素影響而異，故未在

女性身上檢出男性DNA實際情形仍須視個案而定，已經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說明，有該函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故甲女身上其他部位均未

能採集被告DNA，猶不得據為被告有利之證據。

　　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取。被告乘機性交犯行，事證

　　明確，堪以認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乘機性交罪。被告親吻

甲女胸部之乘機猥褻行為，是基於同一滿足自己性慾之意思

而為，前後行為時地緊密，被害法益相同，為乘機性交之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並

審酌被告趁甲女不知、不能抗拒之昏睡狀態，對甲女為性

交，顯不尊重甲女的性自主決定權，行為惡劣，應予相當之

非難；犯後自始至終否認犯行，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惡

意攻擊甲女，亦未與甲女達成和解、調解而賠償損害；甲女

及其代理人於原審審理中表示從重量刑之意見；被告前無任

何刑事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

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

徒刑4年6月。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

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志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宜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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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侵上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定騫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陳昆鴻律師
訴訟參與人
即被 害 人  代號AC000-A113001（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法律扶助律師李季錦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定騫於民國113年1月4日上午1時40分，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樓0室住處，與代號AC000-A113001成年女子（下稱甲女）見面，並由蔡定騫以伏特加、美粒果調製酒類一同飲用。因甲女前往上開處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識漸模糊，進而睡著。蔡定騫見狀，趁甲女不能及不知抗拒之際，即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脫去甲女衣物，親吻甲女胸部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甲女於性交過程中，曾短暫清醒而知悉，但仍無力反抗。直至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完全清醒，始自行著衣離去。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㈠證人甲女於偵查具結後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㈡LINE對話紀錄截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衛教資訊網頁截圖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已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該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蔡定騫（下稱被告）否認有乘機性交犯行，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蔡定騫與甲女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見面，並有一同飲用酒類，因甲女於前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識漸模糊，進而睡著，嗣於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清醒時，始自行穿著內衣及上衣後離去等情，業據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結證明確（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頁），被告亦不爭執，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事實欄所載時、地對甲女為乘機性交，有下列各情可證：
　　　⒈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結證稱其睡著後，曾短暫清醒，知悉遭被告親吻胸部及性交，但無力反抗，回家後發現內褲上有很多分泌物，故LINE被告詢問是否有戴保險套，被告回答全程都有戴，當天到被告住處沒有提到發生親密行為的事，其後前往報案，由員警帶去醫院驗傷等語（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頁）。
　　　⒉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6點43分至45分間，對被告傳訊：「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因為我內褲好像有一些精液」、「我醉了不知道是什麼情況…」，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5分針對甲女上開「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詢問，傳訊：「有」，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8分傳訊：「全程戴套嗎」，被告隨即傳訊：「對」，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9分傳訊：「我需要了解我需不需要吃藥…」，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9分針對甲女上開「全程戴套嗎」詢問，傳訊：「全戴」，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4至65頁）。被告於甲女詢問上開性交過程時，明確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並無任何對甲女之發問表示質疑或否認性交。
　　　⒊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報案後，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驗傷及採證，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可按（見偵卷第111至115頁），再經送驗結果：
　　　　⑴在甲女右胸、左胸之採證棉棒，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以唾液澱粉酶法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反應，經萃取DNA檢測，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按（見偵卷第28至31頁）。嗣採取被告唾液以DNA-STR鑑定法鑑定檢測，並與上開甲女右胸、左胸採證棉棒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比對，結果二者DNA-STR型別相符，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足稽（見偵卷第37至43頁）。
　　　　⑵甲女之尿液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結果，有BROMAZEPAM、ZOLPIDEM藥物之陽性反應，BROMAZEPAM為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ZOLPIDEM為非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有該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可佐（見偵卷第32至33頁）。又依奇美醫療體系衛教資訊網頁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3至109頁），BROMAZEPAM藥物具有鎮靜安眠效果，有嗜睡、肌肉無力等副作用，服藥期間勿飲酒；ZOLPIDEM用於治療失眠，作用快速，有嗜睡、頭暈、視力模糊等副作用，服藥期間勿飲酒。
　　　綜合上情以觀，甲女證述之情，核與被告不爭執之情節、甲女與被告傳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開對甲女採證、檢驗結果，均屬相符，足佐甲女證稱因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故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應可信為真正。　　
　　㈢被告雖以下列各情，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然查：
　　　⒈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固記載：⑴在被害人外衣未發現可疑精斑液；⑵被害人內褲採樣褲底斑跡、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未發現任何精子細胞、未檢出DNA量：⑶被害人口腔棉棒以酸性磷酸酵素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故未進行DNA鑑定（見偵卷第29 頁）。惟被告性交時全程使用保險套，已如前述，故未檢出被告精子細胞、DNA亦屬合理，自不能據此即認被告與甲女未發生性行為。又甲女於偵查中雖陳稱有對被告口交等語（見偵卷第27頁），但甲女於原審審理中則結證稱印象模糊不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184頁），參以甲女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則甲女就有無口交一節，無從明確陳述，並無違常情，不得據此即認甲女之指述全不可採。況甲女上開證述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為可信，亦已如前述。　　　　
　　　⒉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甲女陰部有六點鐘不規則鋸齒狀，其他均無明顯外傷（見偵卷第111至115頁）；證人即醫師梁玉玲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不能以處女膜的形狀來確定說甲女有沒有受傷等語（見原審卷第154至157頁）。然被告係利用甲女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乘機性交，被告自無須施以暴力，甲女未留下任何傷勢，亦屬可能，亦無從以甲女未有受傷，即認被告未對甲女性交。
　　　⒊甲女雖自承對被告有好感，有想要進一步認識等情，但不得逕等同被告可不經甲女同意即可為性交，而被告復未能舉證已獲得甲女同意性交，尚無從為被告有利認定。
　　　⒋被告辯稱傳訊甲女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係為避免遭人懷疑有性功能障礙等語。然此辯解實不符常情，難以採信。
　　　⒌被告辯稱得知甲女有男朋友後，無意繼續往來，甲女仍至被告住所，要求飲酒及同眠，被告有以棉被隔開2人，不能排除甲女因不滿，自行塗抹被告唾液，而構陷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倘對甲女性交，除了採證部分外，豈有未能於其他部位採取被告之DNA等語。然觀諸被告與甲女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1月4日間Line訊息內容（見原審卷第35至65頁），被告與甲女互動良好，尚無法佐證被告無意往來而造成甲女不滿之情，自亦不能認定甲女有構陷被告之動機。再者，男女發生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無破損，過程中無其他體液或皮膚接觸，女性陰道深部或外陰部有可能未遺留男性之DNA或遺留量微無檢出；是否會在女性身上遺留足資檢測之男性DNA量，會受女性個人生理狀況、行為時觸碰力道、方式、時間長短、有無射精、有無使用保險套、有無清洗及案發至採證間隔時間等因素影響而異，故未在女性身上檢出男性DNA實際情形仍須視個案而定，已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說明，有該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故甲女身上其他部位均未能採集被告DNA，猶不得據為被告有利之證據。
　　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取。被告乘機性交犯行，事證
　　明確，堪以認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乘機性交罪。被告親吻甲女胸部之乘機猥褻行為，是基於同一滿足自己性慾之意思而為，前後行為時地緊密，被害法益相同，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趁甲女不知、不能抗拒之昏睡狀態，對甲女為性交，顯不尊重甲女的性自主決定權，行為惡劣，應予相當之非難；犯後自始至終否認犯行，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惡意攻擊甲女，亦未與甲女達成和解、調解而賠償損害；甲女及其代理人於原審審理中表示從重量刑之意見；被告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6月。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志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宜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侵上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定騫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陳昆鴻律師
訴訟參與人
即被 害 人  代號AC000-A113001（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法律扶助律師李季錦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
原侵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15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定騫於民國113年1月4日上午1時40分，在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0樓0室住處，與代號AC000-A113001成年女子（下稱
    甲女）見面，並由蔡定騫以伏特加、美粒果調製酒類一同飲
    用。因甲女前往上開處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ZO
    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識漸模
    糊，進而睡著。蔡定騫見狀，趁甲女不能及不知抗拒之際，
    即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脫去甲女衣物，親吻甲女胸部及對
    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甲女於性交過程中，曾短暫清醒而知
    悉，但仍無力反抗。直至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完全清
    醒，始自行著衣離去。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㈠證人甲女於偵查具結後證述，並無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
    證據。㈡LINE對話紀錄截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
    報告、衛教資訊網頁截圖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已
    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
    該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蔡定騫（下稱被告）否認有乘機性交犯行
    ，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蔡定騫與甲女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見面，並有一
      同飲用酒類，因甲女於前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
      、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
      識漸模糊，進而睡著，嗣於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清
      醒時，始自行穿著內衣及上衣後離去等情，業據證人甲女
      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結證明確（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
      卷第157至186頁），被告亦不爭執，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事實欄所載時、地對甲女為乘機性交，有下列各情
      可證：
　　　⒈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結證稱其睡著後，曾短
        暫清醒，知悉遭被告親吻胸部及性交，但無力反抗，回
        家後發現內褲上有很多分泌物，故LINE被告詢問是否有
        戴保險套，被告回答全程都有戴，當天到被告住處沒有
        提到發生親密行為的事，其後前往報案，由員警帶去醫
        院驗傷等語（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頁
        ）。
　　　⒉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6點43分至45分間，對
        被告傳訊：「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因為我內褲
        好像有一些精液」、「我醉了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5分針對甲女上開「我只想問 你有
        戴套嗎」詢問，傳訊：「有」，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8
        分傳訊：「全程戴套嗎」，被告隨即傳訊：「對」，甲
        女於同日上午6時49分傳訊：「我需要了解我需不需要
        吃藥…」，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9分針對甲女上開「全程
        戴套嗎」詢問，傳訊：「全戴」，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
        圖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4至65頁）。被告於甲女詢問
        上開性交過程時，明確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並無任
        何對甲女之發問表示質疑或否認性交。
　　　⒊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報案後，由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驗傷及採證，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可按（見偵卷
        第111至115頁），再經送驗結果：
　　　　⑴在甲女右胸、左胸之採證棉棒，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鑑定，以唾液澱粉酶法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反
          應，經萃取DNA檢測，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
          主要型別，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按（
          見偵卷第28至31頁）。嗣採取被告唾液以DNA-STR鑑
          定法鑑定檢測，並與上開甲女右胸、左胸採證棉棒檢
          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比對，結果二
          者DNA-STR型別相符，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書足稽（見偵卷第37至43頁）。
　　　　⑵甲女之尿液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結
          果，有BROMAZEPAM、ZOLPIDEM藥物之陽性反應，BROM
          AZEPAM為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ZOLPIDEM為非苯二
          氮平類安眠鎮靜劑，有該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可
          佐（見偵卷第32至33頁）。又依奇美醫療體系衛教資
          訊網頁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3至109頁），BROMAZEP
          AM藥物具有鎮靜安眠效果，有嗜睡、肌肉無力等副作
          用，服藥期間勿飲酒；ZOLPIDEM用於治療失眠，作用
          快速，有嗜睡、頭暈、視力模糊等副作用，服藥期間
          勿飲酒。
　　　綜合上情以觀，甲女證述之情，核與被告不爭執之情節、
      甲女與被告傳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開對甲女採證、
      檢驗結果，均屬相符，足佐甲女證稱因有服用安眠鎮靜劑
      藥物再飲酒，故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
      ，而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應可信為真正。　　
　　㈢被告雖以下列各情，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然
      查：
　　　⒈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固記載：⑴在被害人外
        衣未發現可疑精斑液；⑵被害人內褲採樣褲底斑跡、外
        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未發現任何精子細胞、未檢出
        DNA量：⑶被害人口腔棉棒以酸性磷酸酵素檢測法檢測結
        果，呈陰性反應，故未進行DNA鑑定（見偵卷第29 頁）
        。惟被告性交時全程使用保險套，已如前述，故未檢出
        被告精子細胞、DNA亦屬合理，自不能據此即認被告與
        甲女未發生性行為。又甲女於偵查中雖陳稱有對被告口
        交等語（見偵卷第27頁），但甲女於原審審理中則結證
        稱印象模糊不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184頁），參以甲
        女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則甲
        女就有無口交一節，無從明確陳述，並無違常情，不得
        據此即認甲女之指述全不可採。況甲女上開證述遭被告
        乘機性交等情為可信，亦已如前述。　　　　
　　　⒉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記載，甲女陰部有六點鐘不規則鋸齒狀，其他
        均無明顯外傷（見偵卷第111至115頁）；證人即醫師梁
        玉玲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不能以處女膜的形狀來確定說
        甲女有沒有受傷等語（見原審卷第154至157頁）。然被
        告係利用甲女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
        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乘機性交，被告自無
        須施以暴力，甲女未留下任何傷勢，亦屬可能，亦無從
        以甲女未有受傷，即認被告未對甲女性交。
　　　⒊甲女雖自承對被告有好感，有想要進一步認識等情，但
        不得逕等同被告可不經甲女同意即可為性交，而被告復
        未能舉證已獲得甲女同意性交，尚無從為被告有利認定
        。
　　　⒋被告辯稱傳訊甲女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係為避免遭
        人懷疑有性功能障礙等語。然此辯解實不符常情，難以
        採信。
　　　⒌被告辯稱得知甲女有男朋友後，無意繼續往來，甲女仍
        至被告住所，要求飲酒及同眠，被告有以棉被隔開2人
        ，不能排除甲女因不滿，自行塗抹被告唾液，而構陷被
        告之可能。況被告倘對甲女性交，除了採證部分外，豈
        有未能於其他部位採取被告之DNA等語。然觀諸被告與
        甲女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1月4日間Line訊息內容
        （見原審卷第35至65頁），被告與甲女互動良好，尚無
        法佐證被告無意往來而造成甲女不滿之情，自亦不能認
        定甲女有構陷被告之動機。再者，男女發生性行為，全
        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無破損，過程中無其他體液或皮膚
        接觸，女性陰道深部或外陰部有可能未遺留男性之DNA
        或遺留量微無檢出；是否會在女性身上遺留足資檢測之
        男性DNA量，會受女性個人生理狀況、行為時觸碰力道
        、方式、時間長短、有無射精、有無使用保險套、有無
        清洗及案發至採證間隔時間等因素影響而異，故未在女
        性身上檢出男性DNA實際情形仍須視個案而定，已經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說明，有該函附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07至108頁）。故甲女身上其他部位均未能採
        集被告DNA，猶不得據為被告有利之證據。
　　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取。被告乘機性交犯行，事證
　　明確，堪以認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乘機性交罪。被告親吻
    甲女胸部之乘機猥褻行為，是基於同一滿足自己性慾之意思
    而為，前後行為時地緊密，被害法益相同，為乘機性交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並
    審酌被告趁甲女不知、不能抗拒之昏睡狀態，對甲女為性交
    ，顯不尊重甲女的性自主決定權，行為惡劣，應予相當之非
    難；犯後自始至終否認犯行，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惡意
    攻擊甲女，亦未與甲女達成和解、調解而賠償損害；甲女及
    其代理人於原審審理中表示從重量刑之意見；被告前無任何
    刑事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被
    告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4年6月。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
    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志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宜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侵上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定騫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陳昆鴻律師
訴訟參與人
即被 害 人  代號AC000-A113001（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法律扶助律師李季錦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定騫於民國113年1月4日上午1時40分，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0樓0室住處，與代號AC000-A113001成年女子（下稱甲女）見面，並由蔡定騫以伏特加、美粒果調製酒類一同飲用。因甲女前往上開處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識漸模糊，進而睡著。蔡定騫見狀，趁甲女不能及不知抗拒之際，即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脫去甲女衣物，親吻甲女胸部及對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甲女於性交過程中，曾短暫清醒而知悉，但仍無力反抗。直至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完全清醒，始自行著衣離去。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㈠證人甲女於偵查具結後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得為證據。㈡LINE對話紀錄截圖、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衛教資訊網頁截圖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已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該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蔡定騫（下稱被告）否認有乘機性交犯行，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蔡定騫與甲女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見面，並有一同飲用酒類，因甲女於前往前，已先服用含有BROMAZEPAM、ZOLPIDEM等成分之安眠鎮靜劑藥物，復飲用酒類後，意識漸模糊，進而睡著，嗣於當日上午5時40分許，甲女清醒時，始自行穿著內衣及上衣後離去等情，業據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結證明確（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頁），被告亦不爭執，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事實欄所載時、地對甲女為乘機性交，有下列各情可證：
　　　⒈證人甲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結證稱其睡著後，曾短暫清醒，知悉遭被告親吻胸部及性交，但無力反抗，回家後發現內褲上有很多分泌物，故LINE被告詢問是否有戴保險套，被告回答全程都有戴，當天到被告住處沒有提到發生親密行為的事，其後前往報案，由員警帶去醫院驗傷等語（見他卷第23至27頁，原審卷第157至186頁）。
　　　⒉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6點43分至45分間，對被告傳訊：「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因為我內褲好像有一些精液」、「我醉了不知道是什麼情況…」，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5分針對甲女上開「我只想問 你有戴套嗎」詢問，傳訊：「有」，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8分傳訊：「全程戴套嗎」，被告隨即傳訊：「對」，甲女於同日上午6時49分傳訊：「我需要了解我需不需要吃藥…」，被告於同日上午6點49分針對甲女上開「全程戴套嗎」詢問，傳訊：「全戴」，此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4至65頁）。被告於甲女詢問上開性交過程時，明確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並無任何對甲女之發問表示質疑或否認性交。
　　　⒊甲女於當日（113年1月4日）上午報案後，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驗傷及採證，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可按（見偵卷第111至115頁），再經送驗結果：
　　　　⑴在甲女右胸、左胸之採證棉棒，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以唾液澱粉酶法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反應，經萃取DNA檢測，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按（見偵卷第28至31頁）。嗣採取被告唾液以DNA-STR鑑定法鑑定檢測，並與上開甲女右胸、左胸採證棉棒檢出同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比對，結果二者DNA-STR型別相符，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足稽（見偵卷第37至43頁）。
　　　　⑵甲女之尿液經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檢驗結果，有BROMAZEPAM、ZOLPIDEM藥物之陽性反應，BROMAZEPAM為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ZOLPIDEM為非苯二氮平類安眠鎮靜劑，有該院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可佐（見偵卷第32至33頁）。又依奇美醫療體系衛教資訊網頁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3至109頁），BROMAZEPAM藥物具有鎮靜安眠效果，有嗜睡、肌肉無力等副作用，服藥期間勿飲酒；ZOLPIDEM用於治療失眠，作用快速，有嗜睡、頭暈、視力模糊等副作用，服藥期間勿飲酒。
　　　綜合上情以觀，甲女證述之情，核與被告不爭執之情節、甲女與被告傳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上開對甲女採證、檢驗結果，均屬相符，足佐甲女證稱因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故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應可信為真正。　　
　　㈢被告雖以下列各情，辯稱該日沒有與甲女為性交等語。然查：
　　　⒈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固記載：⑴在被害人外衣未發現可疑精斑液；⑵被害人內褲採樣褲底斑跡、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未發現任何精子細胞、未檢出DNA量：⑶被害人口腔棉棒以酸性磷酸酵素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故未進行DNA鑑定（見偵卷第29 頁）。惟被告性交時全程使用保險套，已如前述，故未檢出被告精子細胞、DNA亦屬合理，自不能據此即認被告與甲女未發生性行為。又甲女於偵查中雖陳稱有對被告口交等語（見偵卷第27頁），但甲女於原審審理中則結證稱印象模糊不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184頁），參以甲女有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則甲女就有無口交一節，無從明確陳述，並無違常情，不得據此即認甲女之指述全不可採。況甲女上開證述遭被告乘機性交等情為可信，亦已如前述。　　　　
　　　⒉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甲女陰部有六點鐘不規則鋸齒狀，其他均無明顯外傷（見偵卷第111至115頁）；證人即醫師梁玉玲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不能以處女膜的形狀來確定說甲女有沒有受傷等語（見原審卷第154至157頁）。然被告係利用甲女服用安眠鎮靜劑藥物再飲酒，呈現意識不清，不知及不能抗拒被告情況，而乘機性交，被告自無須施以暴力，甲女未留下任何傷勢，亦屬可能，亦無從以甲女未有受傷，即認被告未對甲女性交。
　　　⒊甲女雖自承對被告有好感，有想要進一步認識等情，但不得逕等同被告可不經甲女同意即可為性交，而被告復未能舉證已獲得甲女同意性交，尚無從為被告有利認定。
　　　⒋被告辯稱傳訊甲女回稱全程有使用保險套，係為避免遭人懷疑有性功能障礙等語。然此辯解實不符常情，難以採信。
　　　⒌被告辯稱得知甲女有男朋友後，無意繼續往來，甲女仍至被告住所，要求飲酒及同眠，被告有以棉被隔開2人，不能排除甲女因不滿，自行塗抹被告唾液，而構陷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倘對甲女性交，除了採證部分外，豈有未能於其他部位採取被告之DNA等語。然觀諸被告與甲女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113年1月4日間Line訊息內容（見原審卷第35至65頁），被告與甲女互動良好，尚無法佐證被告無意往來而造成甲女不滿之情，自亦不能認定甲女有構陷被告之動機。再者，男女發生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無破損，過程中無其他體液或皮膚接觸，女性陰道深部或外陰部有可能未遺留男性之DNA或遺留量微無檢出；是否會在女性身上遺留足資檢測之男性DNA量，會受女性個人生理狀況、行為時觸碰力道、方式、時間長短、有無射精、有無使用保險套、有無清洗及案發至採證間隔時間等因素影響而異，故未在女性身上檢出男性DNA實際情形仍須視個案而定，已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說明，有該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故甲女身上其他部位均未能採集被告DNA，猶不得據為被告有利之證據。
　　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取。被告乘機性交犯行，事證
　　明確，堪以認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乘機性交罪。被告親吻甲女胸部之乘機猥褻行為，是基於同一滿足自己性慾之意思而為，前後行為時地緊密，被害法益相同，為乘機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趁甲女不知、不能抗拒之昏睡狀態，對甲女為性交，顯不尊重甲女的性自主決定權，行為惡劣，應予相當之非難；犯後自始至終否認犯行，所辯顯與客觀事證不符；惡意攻擊甲女，亦未與甲女達成和解、調解而賠償損害；甲女及其代理人於原審審理中表示從重量刑之意見；被告前無任何刑事犯罪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6月。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志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王美玲
　　　　　　　　　　　　　　　　　　　法　官　林臻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宜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